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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新北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4年度消債抗字第77號
抗  告  人
即  債務人  劉樹坤  
上列抗告人因消費者債務清理事件聲請更生，對於中華民國114年4月30日本院113年度消債更字第567號裁定提起抗告，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原裁定廢棄。
抗告人Ａ０１自中華民國一一五年四月十七日上午十時起開始更生程序。
命司法事務官進行本件更生程序。
　　理　由
一、抗告意旨略以：伊聲請更生前2年均從事公車司機工作，惟因公車司機之薪資取決於加班時數之長短，故伊於聲請更生前2年每月收入約為新臺幣（下同）54,000元至66,000元。然每天長時間工作壓力下，時常在等紅綠燈時睡著，才驚覺精神體力已大不如前，擔心旅客安危，因而不敢再長時間加班工作，因此薪水才會大幅縮減，以致無法履行協商方案而毀諾。又原裁定既認定伊母親居住於臺北市萬華區，且領有老人生活津貼補助8,329元、租金補助6,000元，故計算伊母親之扶養費應依114年度臺北市每人每月最低生活費之1.2倍即24,455元計算，是以伊每月薪資42,200元、每月必要支出20,280元、女兒扶養費7,000元、母親扶養費10,126元計算，伊每月可處分所得應為4,749元，顯不足以負擔每月清償6,811元之還款方案，伊確實欠缺清償能力。爰提起抗告，請求廢棄原裁定，並准予更生等語。
二、按債務人不能清償債務或有不能清償之虞者，得依消費者債務清理條例所定更生或清算程序，清理其債務，消費者債務清理條例（下稱消債條例）第3條定有明文。揆諸消債條例之立法目的，乃在於使陷於經濟上困境之消費者，得分別情形利用更生或清算程序清理債務，藉以妥適調整債務人與債權人及其他利害關係人之權利義務關係，保障債權人之公平受償，並謀求消費者經濟生活之更生機會，從而健全社會經濟發展。惟私法上債之關係，係以當事人間之信賴關係為基礎，為社會經濟組織之重要支柱，故當事人於以法律行為追求自己之利益之際，亦應顧及對方之利益，並考量債權債務在社會上的作用，本於誠實及信用之原則，行使其債權及履行其債務，故消費者欲以消債條例調整其所負義務，自應本於誠信原則之本旨，僅在其不能清償債務或有不能清償之虞而使其陷於經濟上之困境時，始得准許之，以避免藉此善意之立法而惡意圖謀減免債務，致使社會陷於道德危險。準此，債務人若有不能清償債務或有不能清償債務之虞，且客觀上並無濫用更生或清算程序之情事，自應使其藉由消費者債務清理條例所定程序以清理債務。又消債條例第3條規定，不採現行破產法僅以「不能清償」為聲請破產之要件，債務人如具「不能清償之虞」亦可聲請更生或清算，而不必等到陷於「不能清償」之狀態，使債務人得以儘早利用更生或清算程序清理債務，重建經濟生活，債權人之權益並可受較大之滿足。所謂「不能清償」，指債務人因欠缺清償能力，對已屆期之債務，全盤繼續處於不能清償之客觀經濟狀態；而「不能清償之虞」，係指依債務人之清償能力，就現在或即將到期之債務，有不能清償之蓋然性或可能性。易言之，債務人之狀態如置之不理，客觀上得預見將成為不能清償之情形，此將來發生不能清償之事實，不必達到高度之確信。至於債務人之清償能力，則包括財產、信用及勞力（技術），並不以財產為限，必須三者總合加以判斷仍不足以清償債務，始謂欠缺清償能力而成為不能清償（司法院民事廳民國99年11月29日廳民二字第0990002160號第2屆司法事務官消債問題研討第4號消費者債務清理條例法律問題研審小組研審意見參照）。
三、經查：
　㈠按協商或調解成立者，債務人不得聲請更生或清算。但因不可歸責於己之事由，致履行有困難者，不在此限，消債條例第151條第7項定有明文。抗告人於提出本件更生之聲請前，曾與中國信託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下稱中信商銀）協商成立，約定自民國98年3月10日起，分72期，年利率0％，第1至71期每月還款5,000元，第72期還款1,147,377元。惟因抗告人依原協議條件還款有困難，而於104年1月10日向中信商銀提出申請變更還款條件方案，經中信商銀審核通過並變更還款方案為自104年2月起，第1至24期，年利率0％，每月10日還款5,000元，及自106年2月起，第25至180期，年利率0％，每月10日還款6,811元，依各債權銀行債權金額比例清償債務，至全部清償為止等情，有中國信託商業銀行通知函、前置協商變更還款條件方案無擔保債務還款分配表B、債務協商/前置協商機制變更還款條件方案增補約據、中信商銀113年12月5日民事陳報狀及附件在卷可稽（見原審卷第35至39頁、第277至285頁），則抗告人所提本件更生之聲請，自須符合上開法條規定之「不可歸責於己之事由，致履行有困難者」要件，其聲請方屬適法。
　㈡依中信商銀上開陳報狀所述，可知抗告人係於113年6月未繳納協商費用、113年7月經通報毀諾。惟抗告人則陳稱：毀諾係因於113年6月突然收到永豐銀行聲請強制執行扣薪，加上精神體力已大不如前，而不敢再長時間加班工作，因此薪水才會大幅縮減，以致無法履行協商方案而毀諾等語，並有111年度、112年度綜合所得稅各類所得資料清單、112年度扣繳憑單、勞工保險被保險人投保資料表、彰化銀行存摺封面暨交易明細、113年5月至114年2月薪資單、本院民事電話查詢登記表、111年1至6月薪資單附卷為證（見本院113年度司消債調字第584號卷《下稱調解卷》第41至48頁、原審卷第41至173頁、第177至181頁、第295頁、第351至363頁、本院卷第29至34頁）。觀諸抗告人之111年6月薪資單（見本院卷第29頁）所載，抗告人之薪資為60,140元而組成細項為：底薪25,700元、安全獎金3,000元、伙食津貼1,240元、保障薪資差額1,581元、正常里程獎金2,181元、加班里程獎金1,883元、正常敬業獎金3,841元、加班敬業獎金2,990元、逾時津貼⑴4,264元、逾時津貼⑵8,150元、中退津貼5,310元（見本院卷第29頁），足見抗告人之薪資組成係以（加班）獎金、津貼為主，占比約薪資57％；再對照參以抗告人113年6月薪資單（見原審卷第177頁）所載，抗告人之薪資為42,200元而組成細項為：底薪27,670元、安全獎金2,730元、伙食津貼1,800元、加班專案獎金6,000元、逾時津貼⑴4,000元（見原審卷第177頁），又依卷附戶籍謄本（見調解卷第51至55頁），抗告人係於00年0月間出生，至113年6月間已52歲，是抗告人主張其因自身身體狀況無法長時間加班以致薪水大幅縮減云云，應非無據。又由卷附113年6至8月薪資單（見原審卷第177至181頁）可知抗告人確自113年6月起遭法院強制執行其薪資債權，對抗告人之清償能力勢必有所影響。從而，抗告人因上開原因無法履行協商條件致發生毀諾等情事，堪認屬不可歸責於己致履行有困難之事由。從而，抗告人之本件聲請應認為符合前揭法條規定。
　㈢抗告人於本件更生之聲請前再曾向本院聲請前置調解，經最大債權金融機構即永豐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下稱永豐商銀）具狀提出「分180期、年利率0％、月付11,091元」之清償方案，惟抗告人無法負擔，因而調解不成立等情，此有永豐商銀113年8月14日民事陳報狀、調解程序筆錄在卷可證（見調解卷第79至81頁、第89頁）。則抗告人聲請更生可否准許，應審究其現況有無消債條例第3條規定「不能清償債務或有不能清償之虞」之情事。
　㈣抗告人之財產及收入狀況：觀諸抗告人提出之財產及收入狀況說明書、全國財產稅總歸戶財產查詢清單、汽車行車執照、國泰人壽保單健檢規劃書、保單帳戶價值一覽表、中華民國人壽保險商業同業公會保險業通報作業資訊系統資料查詢結果表所示（見調解卷第13至15頁、第39頁、原審卷第175頁、第227至238頁、第367至372頁），抗告人名下有西元2004年出廠之汽車乙輛、以其為要保人投保於國泰人壽之有效（人壽）保險2筆等財產。又依抗告人之111至112年度綜合所得稅各類所得資料清單所載，其該2年所得依序為651,368元、794,552元。另抗告人主張其目前擔任公車司機，每月薪資約為42,200元等情，業據提出彰化銀行存款交易查詢表、大都會汽車客運股份有限公司薪資通知單為憑（見原審卷第45至173頁、第177至181頁、第351至363頁），參以抗告人提出之薪資通知單，與抗告人所述相符，是本院暫以42,200元列計為其每月可處分所得。
　㈤抗告人之必要支出情形：抗告人主張其每月必要支出共計30,111元（含外食費9,000元、電費1,500元、家用電話費200元、瓦斯費800元、水費300元、汽機車強制險119元、汽機車牌照稅593元、汽機車燃料稅400元、交通費400元、行動電話費999元、租金11,000元、勞健保費3,000元、其它生活必要費用1,800元），高於新北市政府公告之114年度每人每月最低生活費16,900元之1.2倍即20,280元（消債條例第64條之2第1項規定參照），且勞健保部分已於薪資中預先扣除，抗告人亦未釋明其他費用之必要性為何。審諸消債條例之立法意旨，係幫助陷於經濟上困境之債務人，得藉由更生或清算程序走出經濟困境，實現憲法所保障之生命權，並非幫助債務人保持其舊有之生活水平，是於考量「生活必要性支出」時，自應以維持一般人最低生活水平所需為準，否則對債權人即屬不公。故抗告人之必要生活支出費用，應以20,280元計算為合理。
　㈥扶養費部分：抗告人主張需扶養母親及1名子女，每月扶養費分別為20,000元、7,000元，另其母親每月尚領有老人生活津貼8,329元、租金補助6,000元等情，並提出戶籍謄本、中低收入老人生活津貼證明書、帳戶明細、學生證、學雜費繳費證明單、綜合所得稅各類所得資料清單、全國財產稅總歸戶財產查詢清單為證（見調解卷第51頁、第55頁、原審卷第195至225頁）。經查：
　⒈抗告人主張目前須與配偶共同扶養就讀大學之女兒（92年10月間生），每月負擔扶養費用為7,000元等語，業據其提出戶籍謄本、抗告人女兒之學生證、學費繳費證明單、全國財產稅總歸戶財產查詢清單、111年度、112年度綜合所得稅各類所得資歷清單、戶籍謄本在卷為憑（見調解卷第51至55頁、本院卷第207至225頁），本院審酌雖抗告人之女兒雖已成年，惟按民法第1114條第1款所定，直系血親相互間互負扶養義務，係指凡不能維持生活而無謀生能力時，皆有受扶養之權利，並不以未成年為限，又所謂謀生能力並不專指無工作能力者而言，雖有工作能力而不能期待其工作，或因社會經濟情形失業，雖已盡相當之能事，仍不能覓得職業者，亦非無受扶養之權利，故成年之在學學生，未必即喪失其受扶養之權利（最高法院56年台上字第795號裁判意旨參照），核抗告人女兒目前就讀大學三年級，無工作收入，亦無資產，堪認抗告人之女兒確有受抗告人扶養之必要。依消債條例第64條之2第2項所定受扶養者之必要生活費用為新北市114年每人每月最低生活費之1.2倍即20,280元，經與配偶分攤後之數額為10,140元（計算式：20,280÷2＝10,140），抗告人主張每月需負擔次女扶養費7,000元未逾上開數額，應認合理而可憑信。
　⒉就抗告人母親部分，另抗告人主張其為母親之唯一子女，因母親（居住於臺北市萬華區）不願與抗告人同住，故抗告人須協助母親負擔房租及生活費，每月需負擔母親之扶養費為20,000元等情，此有抗告人提出母親之戶籍謄本、房屋租賃契約、全國財產稅總歸戶財產查詢清單、111年度、112年度綜合所得稅各類所得資歷清單附卷為憑（見調解卷第55頁、原審卷第187至188頁、第199至205頁），本院審酌抗告人母親為44年次，現已逾勞動基準法第54條規定之強制退休年齡，無財產及收入，參酌抗告人母親每月領有中低收入老人生活津貼8,329元及租屋津貼補助6,000元，有臺北市政府社會局113年11月28日北市社助字第1130008429號函及內政部國土管理署113年12月2日國署住字第1130116968號函在卷可稽（見原審卷第275、287、288頁），堪認確有受抗告人扶養之必要。然依消債條例第64條之2第2項所定受扶養者之必要生活費用應為臺北市114年每人每月最低生活費之1.2倍即24,455元，扣除其母親所領補助後之數額為10,126元（計算式：24,455－8,329－6,000＝10,126），逾此範圍應予剔除。
　㈦準此，抗告人每月可處分所得42,200元，扣除每月必要生活支出20,280元、母親扶養費10,126元、子女扶養費7,000元後，餘額為4,794元（計算式：42,200－20,280－10,126－7,000＝4,794），顯不足以支應永豐商銀前所提出每月清償11,091元之方案，衡酌抗告人負欠之金融機構債務總金額為5,962,518元（見調解卷第81頁），倘以其每月所餘4,794元清償債務，抗告人須103.64年始能清償完畢（計算式：5,962,518÷4,794÷12≒103.64），遑論前開債務仍須另行累計每月高額之利息及違約金，抗告人每月得用以償還債務之數額顯然更低，尚待支付之債務總額應屬更高，其還款年限顯然更長，實有違消債條例協助債務人重建更生之立法本意，堪認抗告人目前之經濟狀況已不能清償其所負債務，自符合消債條例第3條所定「不能清償債務或有不能清償之虞」之要件。綜上，原審未審酌抗告人之清償年限且有難以履行之虞，而駁回抗告人更生之聲請，容有未洽，抗告意旨指摘原裁定不當，求予廢棄，為有理由。從而，抗告人聲請更生，自屬有據，應予准許，爰由本院將原裁定廢棄，准予抗告人更生之聲請，並命司法事務官進行本件更生程序。
四、至於抗告人於更生程序開始後，應另提出足以為債權人會議可決或經法院認為公允之更生方案以供採擇（抗告人應盡所能節約支出，並應更加努力工作以增加還款之成數及總金額，據以提出合理之更生方案），俾免更生程序進行至依消債條例第61條規定應行清算之程度。而司法事務官於進行本件更生程序、協助抗告人提出更生方案時，應依抗告人之薪資變化、社會常情及現實環境衡量抗告人之償債能力，並酌留其生活上應變所需費用，進而協助抗告人擬定允當之更生方案，始符消債條例重建債務人經濟生活之立法目的，附此敘明。
五、據上論結，本件抗告為有理由，依消債條例第11條第2項、第15條、第16條第1項、第45條、民事訴訟法第492條前段，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4 　　月　　17　　日
　　　　　　　　　民事第四庭　　審判長法　官　張筱琪
　　　　　　　　　
　　　　　　　　　　　　　　　　　　　法　官　陳佳君
　　　　　　　　　　　　　　　　　　
　　　　　　　　　　　　　　　　　　　法　官　胡修辰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本裁定不得抗告。
本裁定已於115年4月17日上午10時公告。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4 　　月　　17　　日
　　　　　　　　　　　　　　　　書記官　林品秀

臺灣新北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4年度消債抗字第77號

抗  告  人

即  債務人  劉樹坤  

上列抗告人因消費者債務清理事件聲請更生，對於中華民國114

年4月30日本院113年度消債更字第567號裁定提起抗告，本院裁

定如下：

　　主　文

原裁定廢棄。

抗告人Ａ０１自中華民國一一五年四月十七日上午十時起開始更生

程序。

命司法事務官進行本件更生程序。

　　理　由

一、抗告意旨略以：伊聲請更生前2年均從事公車司機工作，惟

    因公車司機之薪資取決於加班時數之長短，故伊於聲請更生

    前2年每月收入約為新臺幣（下同）54,000元至66,000元。

    然每天長時間工作壓力下，時常在等紅綠燈時睡著，才驚覺

    精神體力已大不如前，擔心旅客安危，因而不敢再長時間加

    班工作，因此薪水才會大幅縮減，以致無法履行協商方案而

    毀諾。又原裁定既認定伊母親居住於臺北市萬華區，且領有

    老人生活津貼補助8,329元、租金補助6,000元，故計算伊母

    親之扶養費應依114年度臺北市每人每月最低生活費之1.2倍

    即24,455元計算，是以伊每月薪資42,200元、每月必要支出

    20,280元、女兒扶養費7,000元、母親扶養費10,126元計算

    ，伊每月可處分所得應為4,749元，顯不足以負擔每月清償6

    ,811元之還款方案，伊確實欠缺清償能力。爰提起抗告，請

    求廢棄原裁定，並准予更生等語。

二、按債務人不能清償債務或有不能清償之虞者，得依消費者債

    務清理條例所定更生或清算程序，清理其債務，消費者債務

    清理條例（下稱消債條例）第3條定有明文。揆諸消債條例

    之立法目的，乃在於使陷於經濟上困境之消費者，得分別情

    形利用更生或清算程序清理債務，藉以妥適調整債務人與債

    權人及其他利害關係人之權利義務關係，保障債權人之公平

    受償，並謀求消費者經濟生活之更生機會，從而健全社會經

    濟發展。惟私法上債之關係，係以當事人間之信賴關係為基

    礎，為社會經濟組織之重要支柱，故當事人於以法律行為追

    求自己之利益之際，亦應顧及對方之利益，並考量債權債務

    在社會上的作用，本於誠實及信用之原則，行使其債權及履

    行其債務，故消費者欲以消債條例調整其所負義務，自應本

    於誠信原則之本旨，僅在其不能清償債務或有不能清償之虞

    而使其陷於經濟上之困境時，始得准許之，以避免藉此善意

    之立法而惡意圖謀減免債務，致使社會陷於道德危險。準此

    ，債務人若有不能清償債務或有不能清償債務之虞，且客觀

    上並無濫用更生或清算程序之情事，自應使其藉由消費者債

    務清理條例所定程序以清理債務。又消債條例第3條規定，

    不採現行破產法僅以「不能清償」為聲請破產之要件，債務

    人如具「不能清償之虞」亦可聲請更生或清算，而不必等到

    陷於「不能清償」之狀態，使債務人得以儘早利用更生或清

    算程序清理債務，重建經濟生活，債權人之權益並可受較大

    之滿足。所謂「不能清償」，指債務人因欠缺清償能力，對

    已屆期之債務，全盤繼續處於不能清償之客觀經濟狀態；而

    「不能清償之虞」，係指依債務人之清償能力，就現在或即

    將到期之債務，有不能清償之蓋然性或可能性。易言之，債

    務人之狀態如置之不理，客觀上得預見將成為不能清償之情

    形，此將來發生不能清償之事實，不必達到高度之確信。至

    於債務人之清償能力，則包括財產、信用及勞力（技術），

    並不以財產為限，必須三者總合加以判斷仍不足以清償債務

    ，始謂欠缺清償能力而成為不能清償（司法院民事廳民國99

    年11月29日廳民二字第0990002160號第2屆司法事務官消債

    問題研討第4號消費者債務清理條例法律問題研審小組研審

    意見參照）。

三、經查：

　㈠按協商或調解成立者，債務人不得聲請更生或清算。但因不

    可歸責於己之事由，致履行有困難者，不在此限，消債條例

    第151條第7項定有明文。抗告人於提出本件更生之聲請前，

    曾與中國信託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下稱中信商銀）協商

    成立，約定自民國98年3月10日起，分72期，年利率0％，第1

    至71期每月還款5,000元，第72期還款1,147,377元。惟因抗

    告人依原協議條件還款有困難，而於104年1月10日向中信商

    銀提出申請變更還款條件方案，經中信商銀審核通過並變更

    還款方案為自104年2月起，第1至24期，年利率0％，每月10

    日還款5,000元，及自106年2月起，第25至180期，年利率0％

    ，每月10日還款6,811元，依各債權銀行債權金額比例清償

    債務，至全部清償為止等情，有中國信託商業銀行通知函、

    前置協商變更還款條件方案無擔保債務還款分配表B、債務

    協商/前置協商機制變更還款條件方案增補約據、中信商銀1

    13年12月5日民事陳報狀及附件在卷可稽（見原審卷第35至3

    9頁、第277至285頁），則抗告人所提本件更生之聲請，自

    須符合上開法條規定之「不可歸責於己之事由，致履行有困

    難者」要件，其聲請方屬適法。

　㈡依中信商銀上開陳報狀所述，可知抗告人係於113年6月未繳

    納協商費用、113年7月經通報毀諾。惟抗告人則陳稱：毀諾

    係因於113年6月突然收到永豐銀行聲請強制執行扣薪，加上

    精神體力已大不如前，而不敢再長時間加班工作，因此薪水

    才會大幅縮減，以致無法履行協商方案而毀諾等語，並有11

    1年度、112年度綜合所得稅各類所得資料清單、112年度扣

    繳憑單、勞工保險被保險人投保資料表、彰化銀行存摺封面

    暨交易明細、113年5月至114年2月薪資單、本院民事電話查

    詢登記表、111年1至6月薪資單附卷為證（見本院113年度司

    消債調字第584號卷《下稱調解卷》第41至48頁、原審卷第41

    至173頁、第177至181頁、第295頁、第351至363頁、本院卷

    第29至34頁）。觀諸抗告人之111年6月薪資單（見本院卷第

    29頁）所載，抗告人之薪資為60,140元而組成細項為：底薪

    25,700元、安全獎金3,000元、伙食津貼1,240元、保障薪資

    差額1,581元、正常里程獎金2,181元、加班里程獎金1,883

    元、正常敬業獎金3,841元、加班敬業獎金2,990元、逾時津

    貼⑴4,264元、逾時津貼⑵8,150元、中退津貼5,310元（見本

    院卷第29頁），足見抗告人之薪資組成係以（加班）獎金、

    津貼為主，占比約薪資57％；再對照參以抗告人113年6月薪

    資單（見原審卷第177頁）所載，抗告人之薪資為42,200元

    而組成細項為：底薪27,670元、安全獎金2,730元、伙食津

    貼1,800元、加班專案獎金6,000元、逾時津貼⑴4,000元（見

    原審卷第177頁），又依卷附戶籍謄本（見調解卷第51至55

    頁），抗告人係於00年0月間出生，至113年6月間已52歲，

    是抗告人主張其因自身身體狀況無法長時間加班以致薪水大

    幅縮減云云，應非無據。又由卷附113年6至8月薪資單（見

    原審卷第177至181頁）可知抗告人確自113年6月起遭法院強

    制執行其薪資債權，對抗告人之清償能力勢必有所影響。從

    而，抗告人因上開原因無法履行協商條件致發生毀諾等情事

    ，堪認屬不可歸責於己致履行有困難之事由。從而，抗告人

    之本件聲請應認為符合前揭法條規定。

　㈢抗告人於本件更生之聲請前再曾向本院聲請前置調解，經最

    大債權金融機構即永豐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下稱永豐商

    銀）具狀提出「分180期、年利率0％、月付11,091元」之清

    償方案，惟抗告人無法負擔，因而調解不成立等情，此有永

    豐商銀113年8月14日民事陳報狀、調解程序筆錄在卷可證（

    見調解卷第79至81頁、第89頁）。則抗告人聲請更生可否准

    許，應審究其現況有無消債條例第3條規定「不能清償債務

    或有不能清償之虞」之情事。

　㈣抗告人之財產及收入狀況：觀諸抗告人提出之財產及收入狀

    況說明書、全國財產稅總歸戶財產查詢清單、汽車行車執照

    、國泰人壽保單健檢規劃書、保單帳戶價值一覽表、中華民

    國人壽保險商業同業公會保險業通報作業資訊系統資料查詢

    結果表所示（見調解卷第13至15頁、第39頁、原審卷第175

    頁、第227至238頁、第367至372頁），抗告人名下有西元20

    04年出廠之汽車乙輛、以其為要保人投保於國泰人壽之有效

    （人壽）保險2筆等財產。又依抗告人之111至112年度綜合

    所得稅各類所得資料清單所載，其該2年所得依序為651,368

    元、794,552元。另抗告人主張其目前擔任公車司機，每月

    薪資約為42,200元等情，業據提出彰化銀行存款交易查詢表

    、大都會汽車客運股份有限公司薪資通知單為憑（見原審卷

    第45至173頁、第177至181頁、第351至363頁），參以抗告

    人提出之薪資通知單，與抗告人所述相符，是本院暫以42,2

    00元列計為其每月可處分所得。

　㈤抗告人之必要支出情形：抗告人主張其每月必要支出共計30,

    111元（含外食費9,000元、電費1,500元、家用電話費200元

    、瓦斯費800元、水費300元、汽機車強制險119元、汽機車

    牌照稅593元、汽機車燃料稅400元、交通費400元、行動電

    話費999元、租金11,000元、勞健保費3,000元、其它生活必

    要費用1,800元），高於新北市政府公告之114年度每人每月

    最低生活費16,900元之1.2倍即20,280元（消債條例第64條

    之2第1項規定參照），且勞健保部分已於薪資中預先扣除，

    抗告人亦未釋明其他費用之必要性為何。審諸消債條例之立

    法意旨，係幫助陷於經濟上困境之債務人，得藉由更生或清

    算程序走出經濟困境，實現憲法所保障之生命權，並非幫助

    債務人保持其舊有之生活水平，是於考量「生活必要性支出

    」時，自應以維持一般人最低生活水平所需為準，否則對債

    權人即屬不公。故抗告人之必要生活支出費用，應以20,280

    元計算為合理。

　㈥扶養費部分：抗告人主張需扶養母親及1名子女，每月扶養費

    分別為20,000元、7,000元，另其母親每月尚領有老人生活

    津貼8,329元、租金補助6,000元等情，並提出戶籍謄本、中

    低收入老人生活津貼證明書、帳戶明細、學生證、學雜費繳

    費證明單、綜合所得稅各類所得資料清單、全國財產稅總歸

    戶財產查詢清單為證（見調解卷第51頁、第55頁、原審卷第

    195至225頁）。經查：

　⒈抗告人主張目前須與配偶共同扶養就讀大學之女兒（92年10

    月間生），每月負擔扶養費用為7,000元等語，業據其提出

    戶籍謄本、抗告人女兒之學生證、學費繳費證明單、全國財

    產稅總歸戶財產查詢清單、111年度、112年度綜合所得稅各

    類所得資歷清單、戶籍謄本在卷為憑（見調解卷第51至55頁

    、本院卷第207至225頁），本院審酌雖抗告人之女兒雖已成

    年，惟按民法第1114條第1款所定，直系血親相互間互負扶

    養義務，係指凡不能維持生活而無謀生能力時，皆有受扶養

    之權利，並不以未成年為限，又所謂謀生能力並不專指無工

    作能力者而言，雖有工作能力而不能期待其工作，或因社會

    經濟情形失業，雖已盡相當之能事，仍不能覓得職業者，亦

    非無受扶養之權利，故成年之在學學生，未必即喪失其受扶

    養之權利（最高法院56年台上字第795號裁判意旨參照），

    核抗告人女兒目前就讀大學三年級，無工作收入，亦無資產

    ，堪認抗告人之女兒確有受抗告人扶養之必要。依消債條例

    第64條之2第2項所定受扶養者之必要生活費用為新北市114

    年每人每月最低生活費之1.2倍即20,280元，經與配偶分攤

    後之數額為10,140元（計算式：20,280÷2＝10,140），抗告

    人主張每月需負擔次女扶養費7,000元未逾上開數額，應認

    合理而可憑信。

　⒉就抗告人母親部分，另抗告人主張其為母親之唯一子女，因

    母親（居住於臺北市萬華區）不願與抗告人同住，故抗告人

    須協助母親負擔房租及生活費，每月需負擔母親之扶養費為

    20,000元等情，此有抗告人提出母親之戶籍謄本、房屋租賃

    契約、全國財產稅總歸戶財產查詢清單、111年度、112年度

    綜合所得稅各類所得資歷清單附卷為憑（見調解卷第55頁、

    原審卷第187至188頁、第199至205頁），本院審酌抗告人母

    親為44年次，現已逾勞動基準法第54條規定之強制退休年齡

    ，無財產及收入，參酌抗告人母親每月領有中低收入老人生

    活津貼8,329元及租屋津貼補助6,000元，有臺北市政府社會

    局113年11月28日北市社助字第1130008429號函及內政部國

    土管理署113年12月2日國署住字第1130116968號函在卷可稽

    （見原審卷第275、287、288頁），堪認確有受抗告人扶養

    之必要。然依消債條例第64條之2第2項所定受扶養者之必要

    生活費用應為臺北市114年每人每月最低生活費之1.2倍即24

    ,455元，扣除其母親所領補助後之數額為10,126元（計算式

    ：24,455－8,329－6,000＝10,126），逾此範圍應予剔除。

　㈦準此，抗告人每月可處分所得42,200元，扣除每月必要生活

    支出20,280元、母親扶養費10,126元、子女扶養費7,000元

    後，餘額為4,794元（計算式：42,200－20,280－10,126－7,00

    0＝4,794），顯不足以支應永豐商銀前所提出每月清償11,09

    1元之方案，衡酌抗告人負欠之金融機構債務總金額為5,962

    ,518元（見調解卷第81頁），倘以其每月所餘4,794元清償

    債務，抗告人須103.64年始能清償完畢（計算式：5,962,51

    8÷4,794÷12≒103.64），遑論前開債務仍須另行累計每月高

    額之利息及違約金，抗告人每月得用以償還債務之數額顯然

    更低，尚待支付之債務總額應屬更高，其還款年限顯然更長

    ，實有違消債條例協助債務人重建更生之立法本意，堪認抗

    告人目前之經濟狀況已不能清償其所負債務，自符合消債條

    例第3條所定「不能清償債務或有不能清償之虞」之要件。

    綜上，原審未審酌抗告人之清償年限且有難以履行之虞，而

    駁回抗告人更生之聲請，容有未洽，抗告意旨指摘原裁定不

    當，求予廢棄，為有理由。從而，抗告人聲請更生，自屬有

    據，應予准許，爰由本院將原裁定廢棄，准予抗告人更生之

    聲請，並命司法事務官進行本件更生程序。

四、至於抗告人於更生程序開始後，應另提出足以為債權人會議

    可決或經法院認為公允之更生方案以供採擇（抗告人應盡所

    能節約支出，並應更加努力工作以增加還款之成數及總金額

    ，據以提出合理之更生方案），俾免更生程序進行至依消債

    條例第61條規定應行清算之程度。而司法事務官於進行本件

    更生程序、協助抗告人提出更生方案時，應依抗告人之薪資

    變化、社會常情及現實環境衡量抗告人之償債能力，並酌留

    其生活上應變所需費用，進而協助抗告人擬定允當之更生方

    案，始符消債條例重建債務人經濟生活之立法目的，附此敘

    明。

五、據上論結，本件抗告為有理由，依消債條例第11條第2項、

    第15條、第16條第1項、第45條、民事訴訟法第492條前段，

    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4 　　月　　17　　日

　　　　　　　　　民事第四庭　　審判長法　官　張筱琪

　　　　　　　　　

　　　　　　　　　　　　　　　　　　　法　官　陳佳君

　　　　　　　　　　　　　　　　　　

　　　　　　　　　　　　　　　　　　　法　官　胡修辰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本裁定不得抗告。

本裁定已於115年4月17日上午10時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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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新北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4年度消債抗字第77號

抗  告  人

即  債務人  劉樹坤  

上列抗告人因消費者債務清理事件聲請更生，對於中華民國114年4月30日本院113年度消債更字第567號裁定提起抗告，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原裁定廢棄。

抗告人Ａ０１自中華民國一一五年四月十七日上午十時起開始更生程序。

命司法事務官進行本件更生程序。

　　理　由

一、抗告意旨略以：伊聲請更生前2年均從事公車司機工作，惟因公車司機之薪資取決於加班時數之長短，故伊於聲請更生前2年每月收入約為新臺幣（下同）54,000元至66,000元。然每天長時間工作壓力下，時常在等紅綠燈時睡著，才驚覺精神體力已大不如前，擔心旅客安危，因而不敢再長時間加班工作，因此薪水才會大幅縮減，以致無法履行協商方案而毀諾。又原裁定既認定伊母親居住於臺北市萬華區，且領有老人生活津貼補助8,329元、租金補助6,000元，故計算伊母親之扶養費應依114年度臺北市每人每月最低生活費之1.2倍即24,455元計算，是以伊每月薪資42,200元、每月必要支出20,280元、女兒扶養費7,000元、母親扶養費10,126元計算，伊每月可處分所得應為4,749元，顯不足以負擔每月清償6,811元之還款方案，伊確實欠缺清償能力。爰提起抗告，請求廢棄原裁定，並准予更生等語。

二、按債務人不能清償債務或有不能清償之虞者，得依消費者債務清理條例所定更生或清算程序，清理其債務，消費者債務清理條例（下稱消債條例）第3條定有明文。揆諸消債條例之立法目的，乃在於使陷於經濟上困境之消費者，得分別情形利用更生或清算程序清理債務，藉以妥適調整債務人與債權人及其他利害關係人之權利義務關係，保障債權人之公平受償，並謀求消費者經濟生活之更生機會，從而健全社會經濟發展。惟私法上債之關係，係以當事人間之信賴關係為基礎，為社會經濟組織之重要支柱，故當事人於以法律行為追求自己之利益之際，亦應顧及對方之利益，並考量債權債務在社會上的作用，本於誠實及信用之原則，行使其債權及履行其債務，故消費者欲以消債條例調整其所負義務，自應本於誠信原則之本旨，僅在其不能清償債務或有不能清償之虞而使其陷於經濟上之困境時，始得准許之，以避免藉此善意之立法而惡意圖謀減免債務，致使社會陷於道德危險。準此，債務人若有不能清償債務或有不能清償債務之虞，且客觀上並無濫用更生或清算程序之情事，自應使其藉由消費者債務清理條例所定程序以清理債務。又消債條例第3條規定，不採現行破產法僅以「不能清償」為聲請破產之要件，債務人如具「不能清償之虞」亦可聲請更生或清算，而不必等到陷於「不能清償」之狀態，使債務人得以儘早利用更生或清算程序清理債務，重建經濟生活，債權人之權益並可受較大之滿足。所謂「不能清償」，指債務人因欠缺清償能力，對已屆期之債務，全盤繼續處於不能清償之客觀經濟狀態；而「不能清償之虞」，係指依債務人之清償能力，就現在或即將到期之債務，有不能清償之蓋然性或可能性。易言之，債務人之狀態如置之不理，客觀上得預見將成為不能清償之情形，此將來發生不能清償之事實，不必達到高度之確信。至於債務人之清償能力，則包括財產、信用及勞力（技術），並不以財產為限，必須三者總合加以判斷仍不足以清償債務，始謂欠缺清償能力而成為不能清償（司法院民事廳民國99年11月29日廳民二字第0990002160號第2屆司法事務官消債問題研討第4號消費者債務清理條例法律問題研審小組研審意見參照）。

三、經查：

　㈠按協商或調解成立者，債務人不得聲請更生或清算。但因不可歸責於己之事由，致履行有困難者，不在此限，消債條例第151條第7項定有明文。抗告人於提出本件更生之聲請前，曾與中國信託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下稱中信商銀）協商成立，約定自民國98年3月10日起，分72期，年利率0％，第1至71期每月還款5,000元，第72期還款1,147,377元。惟因抗告人依原協議條件還款有困難，而於104年1月10日向中信商銀提出申請變更還款條件方案，經中信商銀審核通過並變更還款方案為自104年2月起，第1至24期，年利率0％，每月10日還款5,000元，及自106年2月起，第25至180期，年利率0％，每月10日還款6,811元，依各債權銀行債權金額比例清償債務，至全部清償為止等情，有中國信託商業銀行通知函、前置協商變更還款條件方案無擔保債務還款分配表B、債務協商/前置協商機制變更還款條件方案增補約據、中信商銀113年12月5日民事陳報狀及附件在卷可稽（見原審卷第35至39頁、第277至285頁），則抗告人所提本件更生之聲請，自須符合上開法條規定之「不可歸責於己之事由，致履行有困難者」要件，其聲請方屬適法。

　㈡依中信商銀上開陳報狀所述，可知抗告人係於113年6月未繳納協商費用、113年7月經通報毀諾。惟抗告人則陳稱：毀諾係因於113年6月突然收到永豐銀行聲請強制執行扣薪，加上精神體力已大不如前，而不敢再長時間加班工作，因此薪水才會大幅縮減，以致無法履行協商方案而毀諾等語，並有111年度、112年度綜合所得稅各類所得資料清單、112年度扣繳憑單、勞工保險被保險人投保資料表、彰化銀行存摺封面暨交易明細、113年5月至114年2月薪資單、本院民事電話查詢登記表、111年1至6月薪資單附卷為證（見本院113年度司消債調字第584號卷《下稱調解卷》第41至48頁、原審卷第41至173頁、第177至181頁、第295頁、第351至363頁、本院卷第29至34頁）。觀諸抗告人之111年6月薪資單（見本院卷第29頁）所載，抗告人之薪資為60,140元而組成細項為：底薪25,700元、安全獎金3,000元、伙食津貼1,240元、保障薪資差額1,581元、正常里程獎金2,181元、加班里程獎金1,883元、正常敬業獎金3,841元、加班敬業獎金2,990元、逾時津貼⑴4,264元、逾時津貼⑵8,150元、中退津貼5,310元（見本院卷第29頁），足見抗告人之薪資組成係以（加班）獎金、津貼為主，占比約薪資57％；再對照參以抗告人113年6月薪資單（見原審卷第177頁）所載，抗告人之薪資為42,200元而組成細項為：底薪27,670元、安全獎金2,730元、伙食津貼1,800元、加班專案獎金6,000元、逾時津貼⑴4,000元（見原審卷第177頁），又依卷附戶籍謄本（見調解卷第51至55頁），抗告人係於00年0月間出生，至113年6月間已52歲，是抗告人主張其因自身身體狀況無法長時間加班以致薪水大幅縮減云云，應非無據。又由卷附113年6至8月薪資單（見原審卷第177至181頁）可知抗告人確自113年6月起遭法院強制執行其薪資債權，對抗告人之清償能力勢必有所影響。從而，抗告人因上開原因無法履行協商條件致發生毀諾等情事，堪認屬不可歸責於己致履行有困難之事由。從而，抗告人之本件聲請應認為符合前揭法條規定。

　㈢抗告人於本件更生之聲請前再曾向本院聲請前置調解，經最大債權金融機構即永豐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下稱永豐商銀）具狀提出「分180期、年利率0％、月付11,091元」之清償方案，惟抗告人無法負擔，因而調解不成立等情，此有永豐商銀113年8月14日民事陳報狀、調解程序筆錄在卷可證（見調解卷第79至81頁、第89頁）。則抗告人聲請更生可否准許，應審究其現況有無消債條例第3條規定「不能清償債務或有不能清償之虞」之情事。

　㈣抗告人之財產及收入狀況：觀諸抗告人提出之財產及收入狀況說明書、全國財產稅總歸戶財產查詢清單、汽車行車執照、國泰人壽保單健檢規劃書、保單帳戶價值一覽表、中華民國人壽保險商業同業公會保險業通報作業資訊系統資料查詢結果表所示（見調解卷第13至15頁、第39頁、原審卷第175頁、第227至238頁、第367至372頁），抗告人名下有西元2004年出廠之汽車乙輛、以其為要保人投保於國泰人壽之有效（人壽）保險2筆等財產。又依抗告人之111至112年度綜合所得稅各類所得資料清單所載，其該2年所得依序為651,368元、794,552元。另抗告人主張其目前擔任公車司機，每月薪資約為42,200元等情，業據提出彰化銀行存款交易查詢表、大都會汽車客運股份有限公司薪資通知單為憑（見原審卷第45至173頁、第177至181頁、第351至363頁），參以抗告人提出之薪資通知單，與抗告人所述相符，是本院暫以42,200元列計為其每月可處分所得。

　㈤抗告人之必要支出情形：抗告人主張其每月必要支出共計30,111元（含外食費9,000元、電費1,500元、家用電話費200元、瓦斯費800元、水費300元、汽機車強制險119元、汽機車牌照稅593元、汽機車燃料稅400元、交通費400元、行動電話費999元、租金11,000元、勞健保費3,000元、其它生活必要費用1,800元），高於新北市政府公告之114年度每人每月最低生活費16,900元之1.2倍即20,280元（消債條例第64條之2第1項規定參照），且勞健保部分已於薪資中預先扣除，抗告人亦未釋明其他費用之必要性為何。審諸消債條例之立法意旨，係幫助陷於經濟上困境之債務人，得藉由更生或清算程序走出經濟困境，實現憲法所保障之生命權，並非幫助債務人保持其舊有之生活水平，是於考量「生活必要性支出」時，自應以維持一般人最低生活水平所需為準，否則對債權人即屬不公。故抗告人之必要生活支出費用，應以20,280元計算為合理。

　㈥扶養費部分：抗告人主張需扶養母親及1名子女，每月扶養費分別為20,000元、7,000元，另其母親每月尚領有老人生活津貼8,329元、租金補助6,000元等情，並提出戶籍謄本、中低收入老人生活津貼證明書、帳戶明細、學生證、學雜費繳費證明單、綜合所得稅各類所得資料清單、全國財產稅總歸戶財產查詢清單為證（見調解卷第51頁、第55頁、原審卷第195至225頁）。經查：

　⒈抗告人主張目前須與配偶共同扶養就讀大學之女兒（92年10月間生），每月負擔扶養費用為7,000元等語，業據其提出戶籍謄本、抗告人女兒之學生證、學費繳費證明單、全國財產稅總歸戶財產查詢清單、111年度、112年度綜合所得稅各類所得資歷清單、戶籍謄本在卷為憑（見調解卷第51至55頁、本院卷第207至225頁），本院審酌雖抗告人之女兒雖已成年，惟按民法第1114條第1款所定，直系血親相互間互負扶養義務，係指凡不能維持生活而無謀生能力時，皆有受扶養之權利，並不以未成年為限，又所謂謀生能力並不專指無工作能力者而言，雖有工作能力而不能期待其工作，或因社會經濟情形失業，雖已盡相當之能事，仍不能覓得職業者，亦非無受扶養之權利，故成年之在學學生，未必即喪失其受扶養之權利（最高法院56年台上字第795號裁判意旨參照），核抗告人女兒目前就讀大學三年級，無工作收入，亦無資產，堪認抗告人之女兒確有受抗告人扶養之必要。依消債條例第64條之2第2項所定受扶養者之必要生活費用為新北市114年每人每月最低生活費之1.2倍即20,280元，經與配偶分攤後之數額為10,140元（計算式：20,280÷2＝10,140），抗告人主張每月需負擔次女扶養費7,000元未逾上開數額，應認合理而可憑信。

　⒉就抗告人母親部分，另抗告人主張其為母親之唯一子女，因母親（居住於臺北市萬華區）不願與抗告人同住，故抗告人須協助母親負擔房租及生活費，每月需負擔母親之扶養費為20,000元等情，此有抗告人提出母親之戶籍謄本、房屋租賃契約、全國財產稅總歸戶財產查詢清單、111年度、112年度綜合所得稅各類所得資歷清單附卷為憑（見調解卷第55頁、原審卷第187至188頁、第199至205頁），本院審酌抗告人母親為44年次，現已逾勞動基準法第54條規定之強制退休年齡，無財產及收入，參酌抗告人母親每月領有中低收入老人生活津貼8,329元及租屋津貼補助6,000元，有臺北市政府社會局113年11月28日北市社助字第1130008429號函及內政部國土管理署113年12月2日國署住字第1130116968號函在卷可稽（見原審卷第275、287、288頁），堪認確有受抗告人扶養之必要。然依消債條例第64條之2第2項所定受扶養者之必要生活費用應為臺北市114年每人每月最低生活費之1.2倍即24,455元，扣除其母親所領補助後之數額為10,126元（計算式：24,455－8,329－6,000＝10,126），逾此範圍應予剔除。

　㈦準此，抗告人每月可處分所得42,200元，扣除每月必要生活支出20,280元、母親扶養費10,126元、子女扶養費7,000元後，餘額為4,794元（計算式：42,200－20,280－10,126－7,000＝4,794），顯不足以支應永豐商銀前所提出每月清償11,091元之方案，衡酌抗告人負欠之金融機構債務總金額為5,962,518元（見調解卷第81頁），倘以其每月所餘4,794元清償債務，抗告人須103.64年始能清償完畢（計算式：5,962,518÷4,794÷12≒103.64），遑論前開債務仍須另行累計每月高額之利息及違約金，抗告人每月得用以償還債務之數額顯然更低，尚待支付之債務總額應屬更高，其還款年限顯然更長，實有違消債條例協助債務人重建更生之立法本意，堪認抗告人目前之經濟狀況已不能清償其所負債務，自符合消債條例第3條所定「不能清償債務或有不能清償之虞」之要件。綜上，原審未審酌抗告人之清償年限且有難以履行之虞，而駁回抗告人更生之聲請，容有未洽，抗告意旨指摘原裁定不當，求予廢棄，為有理由。從而，抗告人聲請更生，自屬有據，應予准許，爰由本院將原裁定廢棄，准予抗告人更生之聲請，並命司法事務官進行本件更生程序。

四、至於抗告人於更生程序開始後，應另提出足以為債權人會議可決或經法院認為公允之更生方案以供採擇（抗告人應盡所能節約支出，並應更加努力工作以增加還款之成數及總金額，據以提出合理之更生方案），俾免更生程序進行至依消債條例第61條規定應行清算之程度。而司法事務官於進行本件更生程序、協助抗告人提出更生方案時，應依抗告人之薪資變化、社會常情及現實環境衡量抗告人之償債能力，並酌留其生活上應變所需費用，進而協助抗告人擬定允當之更生方案，始符消債條例重建債務人經濟生活之立法目的，附此敘明。

五、據上論結，本件抗告為有理由，依消債條例第11條第2項、第15條、第16條第1項、第45條、民事訴訟法第492條前段，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4 　　月　　17　　日

　　　　　　　　　民事第四庭　　審判長法　官　張筱琪

　　　　　　　　　

　　　　　　　　　　　　　　　　　　　法　官　陳佳君

　　　　　　　　　　　　　　　　　　

　　　　　　　　　　　　　　　　　　　法　官　胡修辰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本裁定不得抗告。

本裁定已於115年4月17日上午10時公告。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4 　　月　　17　　日

　　　　　　　　　　　　　　　　書記官　林品秀



